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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发生时间：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7月31日● 被担保人名称：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 本期担保发生额：人民币12.04亿元（包含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被担保人中无公司关联方。●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562.18亿元，其中公
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47.12亿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期新增担保情况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流动资金周转需要，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在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7月31日期间，公司累计发生的担保金额（包含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内下属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为12.04亿元。具体情况请参见附件一“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7月1日至2024年7月31日担保明细”。

（二）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3年 12月 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

于 2024年 1月 12日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度申请综
合融资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向银行、保险公司、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
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39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授信总额度，涉及对外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155亿元。其中，申请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主体根据其持股比例提供担保，其余为公
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互相提供担保。实际担保额度以最终签署并执行的担保合同或金
融机构批复为准。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财务负责人及其授权人士根据公司实际经
营情况的需要，在综合融资额度及担保额度范围内，办理本次融资及担保的具体事项。担保方式与
担保期限等具体事宜以公司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签署的担保协议约定为准。

本次担保在上述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请参见附件一“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7月31日担

保明细”、附件二“被担保人财务情况”。
三、担保的必要性、合理性
上述担保事项系为了确保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生产经营开展需要并结合目前业务情况，符合公司

整体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有助于满足公司日常资金使用及扩大业务范围需求。被担保对象均为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少数股东中，国资股东对外担保需履行严格的
审批程序，剩余少数股东无提供担保的能力，同时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有充分的控制权，公司对其担保
风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四、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562.18亿元，其中公司

对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47.12亿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对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4年8月3日
附件一：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7月31日担保明细

序
号

1

2

被 担
保人

天 合
光 能
（ 扬
州）光
电 有
限 公

司

天 合
光 能
科 技
（ 盐
城）有
限 公

司

法 定
代 表
人 、
董事

吴 剑
峰

吴 剑
峰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
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
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
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池
制造；电池销售；光伏发电设备
租赁；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电池制造；电
池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
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
伏发电设备租赁；太阳能发电
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被担
保人
与上
市公
司的
关系

全资
子公
司

全资
子公
司

担保人

天合光
能股份
有限公

司

天合光
能股份
有限公

司

金融机构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扬州

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扬州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扬州市分

行

江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盐城

分行

币
种

RMB

RMB

本 期
担 保
金额

100,000

10,000

担 保
方式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单位：万元

担 保
期限

2024/7/31-2029/6/21

2024/7/25-2025/5/19

是
否
涉
及
反
担
保

否

否

3
常 州
赋 元
新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合计

吕 立
杰

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
备及元器件销售；合同能源管
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销售代理（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
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
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
（配）电业务；供电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

控股
子公
司

天合富
家能源
股份有
限公司

苏银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353

120,353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2024/7/19-2029/7/19
否

附件二：被担保人财务情况

序
号

1

2

3

被担保人

天合光能
（扬州）光
电有限公

司

天合光能
科 技（盐
城）有 限

公司

常州赋元
新能源有
限公司

币种

人民
币

人民
币

人民
币

资产总额

2023.12.31

31,859.87

556,098.76

-

2024.3.31

37,429.96

538,329.65

34,944.10

负债总额

2023.12.31

24,820.72

282,995.51

-

2024.3.31

30,636.84

279,975.13

34,956.54

资产净额

2023.12.31

7,039.16

273,103.25

-

2024.3.31

6,793.12

258,354.52

-12.43

营业收入

2023 年
度

-

1,091,015.90

-

2024 年1-3月

11.47

131,239.83

284.18

单位：万元

净利润

2023
年度

-322.92
83,103.03

-

2024
年 1-3

月

-103.93

-197.33

-12.43
注：如上财务数据均为母公司口径。

证券代码：688599 证券简称：天合光能 公告编号：2024-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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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6/26
2024/6/25~2025/6/24

100,000万元~1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8,320,290股

0.38%
13,698.699217万元

15.91元/股~17.13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2024年6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无限售条件的A股
流通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1.00
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2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6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57）。

二、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8,
320,290股，占公司总股本2,179,365,202股的比例为0.3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7.13元/股，最低价
为15.91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36,986,992.1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日

证券代码：688244 证券简称：永信至诚 公告编号：2024-047
永信至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

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永信至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22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永信至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永信至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中确定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

示。公司监事会根据《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在征询公示意见后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审核，

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结果如下：

一、公示情况

（1）公司于2024年7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本激励计划及其

摘要、《永信至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永信至

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以下简称“《激励对

象名单》”）。

（2）公司于2024年7月23日至2024年8月1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

了公示，公示时间共10天，公司员工可在公示期限内向监事会提出反馈意见。

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3）监事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激励对象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或公司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

同或聘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或公司子公司担任的职务等。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永信至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本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及公示结果，公司监事会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1、列入《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3、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以下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

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4、列入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本激励计划的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为在公司（含子公司）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以及董事会认为需

要激励的其他人员，不含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外籍员工。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公司《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条件，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永信至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3日

证券代码：688244 证券简称：永信至诚 公告编号：2024-048
永信至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19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6个月

30,000,000元~60,000,000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718,937股

0.70%
33,005,420.74元

32.96元/股~52.1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2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资金总

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6,0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拟不超过人民币

63.60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 2月 19日和 2024年 2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3）、《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5）。

因公司已实施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事项，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

过 63.6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 42.97元/股（含）。具体详见公司 2024年 6月 11日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3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应当

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718,937股，占公司总股本

102,234,195股的比例为 0.7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52.10元/股，最低价为 32.96元/股，支付的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33,005,420.74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信至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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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4-60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比例达2%暨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3/11
2024年3月28日~2024年9月27日

20,000.00万元~30,0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6,926.87万股

2.0069%
15,938.87万元

2.12元/股~2.5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恒集团”）于2024年3月8日和2024年3

月28日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恒
集团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以不超过3.34元/股回购公
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未实施股权激励部分将依法予以注销。回购资金总额为
不低于人民币15,0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2024年3月28
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9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中恒集团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临2024-18）。

公司于2024年5月20日和2024年6月6日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4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恒集团关于调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议
案主要对回购资金区间以及回购股份的用途进行了调整。回购资金区间由“不低于人民币15,00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00万元（含）”调整为“不低于人民币20,0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
民币30,0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用途由“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调整为“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
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中恒集团关于
调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39）。

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自2024年6月24日起，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3.34
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3.33元/股（含）。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一是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3个交易
日内予以披露；二是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包括已回购股份总额、购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支付的总金额。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
况公告如下：

2024年7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7,393,
337股，占公司总股本3,451,489,454股的比例为0.5039%，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24元/股，最低价为
2.14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8,222,958.0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已回购公
司股份69,268,737股，占公司总股本3,451,489,454股的比例为2.0069%，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52元/
股，最低价为 2.12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9,388,686.0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
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
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日

证券代码：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4-61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诉讼事项
二审终审判决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终审判决。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美药业”）及其全资

子公司重庆市莱美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美医药”）为本案的上诉人（原审被告），莱美药业及莱
美医药分别系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恒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和控
股孙公司。

● 涉案金额：21,648,313元及案件相关诉讼费。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判决系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长春市中院”）作出的终审判决，莱美药业及莱美医药或长春海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悦药业”）是否申请再审尚不确定，公司暂时无法判断本次诉讼对财务状况最终影响。因案件一审原
涉案金额为 51,457,500元及其相关诉讼费用，现根据本次诉讼事项二审判决结果，莱美医药应向长
春海悦支付的销售款为 21,648,313元，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本次诉讼事项预计影响公司本期
利润总额的金额约为2,969万元。

● 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莱美药业及控股孙公司莱美医药收到长春市中院《民事判决书》（2023）吉

01民终8443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建生，董事长
2.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莱美医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戎钊，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截至目前，公司法定代表人已变更为周彦东）
3.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春海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辛运宏，总经理
4.管辖法院：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5.案件情况：莱美医药与海悦药业签订了《他达拉非片中国区授权协议》，双方因在履行《他达拉

非片中国区授权协议》过程中就独家销售代理权等事项产生诉讼事宜。2022年9月，莱美医药收到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吉林省高院”）二审终审判决结果，海悦药业主动履行该二审终审判
决中相关义务，2023年3月海悦药业因不服已履行的二审终审判决，向吉林省高院申请再审。2024
年7月，莱美药业收到吉林省高院《民事判决书》，吉林省高院认为海悦药业再审请求不成立并判决
维持二审终审判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中恒集团关于控股孙公司诉讼再审判决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58）。

本次诉讼事项系莱美医药与海悦药业签订《他达拉非片中国区授权协议》履行过程中《购销合
同》的相关纠纷。2022年2月，海悦药业根据《他达拉非片中国区授权协议》履行过程中与莱美医药
签订的《购销合同》起诉莱美药业及莱美医药，2023年8月莱美药业及莱美医药收到一审判决，并于
同月向长春市中院提起上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2月18日、2023年8月8日、2023年8
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恒集团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和控股孙公
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中恒集团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诉讼事项一
审判决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48）、《中恒集团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涉及诉讼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50）。

二、本次诉讼事项二审判决结果
根据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吉01民终8443号，该诉讼案件二审判决

结果如下：
1.维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2022）吉0193民初8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莱美药业对莱美医药应

支付给海悦药业的销售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变更长春新区人民法院（2022）吉0193民初8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被告重庆市莱美医药有限

公司于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原告长春海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款 51,457,500元”为“上诉人重庆
市莱美医药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被上诉人长春海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款21,648,313
元”。

一审案件受理费299,088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304,088元，由上诉人重庆市莱美医药有限公
司负担127,930元，由被上诉人长春海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76,15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98,176
元，由上诉人重庆市莱美医药有限公司负担291,654元，由被上诉人长春海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306,52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1.本次判决系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莱美药业及莱美医药或海悦药业是否申请再审尚不确定，

公司暂时无法判断本次诉讼对财务状况最终影响。因案件一审原涉案金额为 51,457,500元及其相
关诉讼费用，现根据本次诉讼事项二审判决结果，莱美医药应向长春海悦支付的销售款为21,648,313
元，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本次诉讼事项预计影响公司本期利润总额的金额约为2,969万元。

2.公司高度重视本次涉诉事项，莱美药业及莱美医药将于近期决定是否就二审判决向吉林省高
院申请再审，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案件后续进展，并根据诉讼事项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吉01民终8443号。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日

证券代码：600671 证券简称：ST目药 公告编号：临2024-069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

的《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书的主要信息
1、珍珠明目滴眼液
通知书编号：2024R007766
剂型：滴眼剂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再注册
规格：每瓶装8ml；每瓶装10ml；每瓶装15ml
注册分类：中药：原9类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WS3-B-3281-98-2017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33020414
包装规格：每瓶装8ml*1瓶/盒；每瓶装10ml*1瓶/盒；每瓶装15ml*1瓶/盒
药品有效期：24个月
审批结论：经审查，同意本品再注册。由于本品长期未生产，恢复生产时，须向我局提出现场检

查申请，经我局现场检查并抽验一批产品合格后，方可上市销售。
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企业：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33020414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29年07月23日
2、利巴韦林滴眼液
通知书编号：2024R007760
剂型：滴眼剂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再注册
规格：8ml：8m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无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中国药典》2020年版二部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19993253
包装规格：8ml/瓶*1瓶/盒
药品有效期：24个月
审批结论：经审查，同意本品再注册。由于本品长期未生产，恢复生产时，须向我局提出现场检

查申请，经我局现场检查并抽验一批产品合格后，方可上市销售。
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企业：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19993253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29年07月23日
3、肌苷口服溶液
通知书编号：2024R007746
剂型：口服溶液剂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再注册
规格：2%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原6类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中国药典》2020年版二部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33022522
包装规格：每盒装10支
药品有效期：24个月
审批结论：经审查，同意本品再注册。由于本品长期未生产，恢复生产时，须向我局提出现场检

查申请，经我局现场检查并抽验一批产品合格后，方可上市销售。
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企业：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33022522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29年07月30日
二、产品简介
1、珍珠明目滴眼液
本品主要成份为珍珠液、天然冰片，为无色澄明液体、气香。其主要功能清热泻火，养肝明目，用

于视力疲劳症和慢性结膜炎。
2、利巴韦林滴眼液
本品主要成份为利巴韦林，其化学名为：1-β-D呋喃核糖基-1H-1.2.4-三氮唑-3-羧酰胺；为无

色澄明液体。主要用于治疗单纯疱疹病毒性角膜炎。
3、肌苷口服溶液
本品为肌苷加甜菊糖苷或蔗糖的水溶液。肌苷在体内参与细胞能量代谢和蛋白质合成，提高相

关代谢酶的活性，改善肝脏功能，促进受损肝脏的恢复。主要用于急、慢性肝炎辅助治疗。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书》的取得，确保了公司药品生产、销售资质的稳定和延续，对公司后

续的生产、销售、推广等具有积极的意义。目前，公司正在对珍珠明目滴眼液生产线进行工艺优化研
究工作，已启动GMP符合性检查前期准备工作，最终复产时间以药监局核准时间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4年8月3日

证券代码：600671 证券简称：ST目药 公告编号：临2024-068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总经理辞职暨聘任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总经理许旭宇先生的书面

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许旭宇先生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辞职后仍在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担任
其他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许旭宇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许旭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公司及董事会对许旭宇先生在任职期间为
公司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确保公司各项经营管理工作顺利开展，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公司于2024年8月2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
经理的议案》，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孙学建先生为
公司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4年8月3日

附件：孙学建先生简历：
孙学建，男，198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长期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历任：青岛鲁商蓝岸

丽舍项目营销部策划经理，鲁商置业即墨城市公司营销部经理兼投拓负责人、运营部总监，鲁商健康
产业股份发展有限公司区域投资总监，鲁商发展青岛城市公司招商总监，青岛源嘉盛鼎控股有限公
司投资运营总监。2023年9月至2024年4月担任公司副总经理，2024年4月至今担任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

证券代码：002459 证券简称：晶澳科技 公告编号：2024-078
债券代码：127089 债券简称：晶澳转债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12月 1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2023年12月28日召开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公司与下
属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担保、下属公司之间互相担
保、下属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2024年度新增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570亿元，其中向资产负债
率为70%以上的担保对象的新增担保额度为不超过379亿元，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担保对象
的新增担保额度为不超过191亿元。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融资业务发生的融资类担保（包括
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外汇衍生品交易、信用证、保函等业务）以及日常经营发生的履约类担保。担保
种类包括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抵押、质押等。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公司及下属公司因业务需要
办理上述担保范围内业务，不需要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上述授权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
会批准之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13日披露的《关于2024
年度公司与下属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72）。

二、担保进展情况
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担保、下属公司之间

互相担保、下属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实际新增担保额为4.79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1、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序
号

1

2

3
4
5
6

合计

担保方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有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晶澳（扬州）太阳能科
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

晶澳太阳能国际有限公
司

晶澳太阳能国际有限公
司

晶澳（德国）公司-JA So⁃lar GmbH
晶澳太阳能国际有限公

司

合肥晶澳太阳能科技有
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日本株式会
社

实际发生日期

2024/7/10

2024/7/10

2024/7/16
2024/7/18
2024/7/29
2024/7/31

担保金额
（万元）

15,000.00

8,561.52

2,383.11
1,152.13
10,000.00
2,817.48
39,914.24

担保期

5年期

5年期

0.46年期

1.23年期

0.83年期

1年期

担保事由

为 其 融 资
提供担保

为 其 衍 生
品 交 易 提

供担保

为 其 履 约
提供担保

为 其 履 约
提供担保

为 其 融 资
提供担保

为 其 融 资
提供担保

2、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序号

1
合计

担保方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

曲靖晶龙电子材料有限
公司

实际发生日期

2024/7/29

担保金额
（万元）

8,000.00
8,000.00

担保期

3年期

担保事由

为 其 融 资
提供担保

截至2024年7月31日，2024年度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担保、下属公司之间互相
担保、下属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累计新增担保额为323.28亿元（其中担保金额为外币的按月末汇率
折算统计），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额为 173.50亿元，向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额为149.78亿元。上述提供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
围之内。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担保、下属公司之间互相担保、下

属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546.82亿元（其中担保金额为外币的按月末汇率折算统计），占
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55.72%。公司及下属公司不存在为其他第三
方提供担保的情形，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无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特此公告。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3日

证券代码：002459 证券简称：晶澳科技 公告编号：2024-077
债券代码：127089 债券简称：晶澳转债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26,945,70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81%，最高成交价为22.16元/
股，最低成交价为 9.71元/股，成交总金额为489,990,021.55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10月 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4亿元（含）且不
超过人民币8亿元（含）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用
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31日、2023年11月2日披露的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61）、《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164）。
二、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26,945,70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81%，最高成交价为 22.1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9.71元/
股，成交总金额为489,990,021.55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均未超过回购价格上限。本次回购股份符合
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本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

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二）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3日

证券代码：603323 证券简称：苏农银行 公告编号：2024-034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获核准的公告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
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法律责任。

2024年8月2日，本行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苏州监管分局关于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修改章程的批复》（苏州金复〔2024〕128号），核准本行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公司章程》，本行随后将履行工商备案等相关手续。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本行网站（www.szrcb.

com）。
特此公告。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日

证券代码：603323 证券简称：苏农银行 公告编号：2024-033
转债代码：113516 转债简称：苏农转债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苏农转债”到期兑付结果暨股份变动的

公告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

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到期兑付数量：11,330,650张
● 到期兑付总金额：人民币1,246,371,500元
● 兑付资金发放日：2024年8月2日
● 可转债摘牌日：2024年8月2日
一、可转债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吴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698号）核准，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江苏吴江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2日公开发行了2,5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
发行总额25亿元，期限6年，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票面利率第一年0.50%、第二年0.80%、第三年1.00%、
第四年1.50%、第五年1.80%、第六年2.0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8]116号文同意，本行25亿元可转
换公司债券于 2018年 8月 20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吴银转债”，债券代码“113516”；经
本行申请，并经上交所核准，本行可转债简称于2019年3月26日由“吴银转债”变更为“苏农转债”，

可转债代码“113516”保持不变。
本行于2024年6月27日在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和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与本行网站（www.szrcb.com）披露了《苏农银行关于“苏农转债”到
期兑付暨摘牌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并分别于2024年6月29日、2024年7月2日、2024年7月20日、
2024年7月25日披露了4次关于“苏农转债”到期兑付暨摘牌的相关公告，相关兑付事项如下：

1、兑付登记日：2024年8月1日
2、兑付对象：本次兑付的对象为截至2024年8月1日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苏农转债”全体持有人。
3、兑付本息金额：人民币110.00元/张（含税）
4、兑付资金发放日：2024年8月2日
二、可转债到期兑付结果和对本行的影响
（一）转股情况
“苏农转债”自2019年2月11日进入转股期，截至2024年8月1日，累计共有1,366,935,000元“苏

农转债”已转为本行股票，累计转股数为 223,038,658股，占“苏农转债”转股前本行已发行普通股股
份总额的 15.40%；未转股的“苏农转债”余额为 1,133,065,000元，占“苏农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45.32%。

（二）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2024年6月30日）

259,342,799
1,562,545,712
1,821,888,511

本次可转债转股

0
13,149,159
13,149,159

本次变动后
（2024年8月1日）

259,342,799
1,575,694,871
1,835,037,670

注：上表中变动前股本情况为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数据，详见本行于 2024年 7月 2日披露的
2024-027号《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三）停止交易及转股
“苏农转债”于2024年7月30日开始停止交易，2024年7月29日为最后交易日，2024年8月1日

为最后转股日。自2024年8月2日起，“苏农转债”在上交所摘牌。
（四）到期兑付情况
根据中登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苏农转债”到期兑付情况如下：
1、到期兑付数量：11,330,650张
2、到期兑付总金额：人民币1,246,371,500元
3、兑付资金发放日：2024年8月2日
（五）对本行的影响
1、本行本次赎回“苏农转债”面值总额为1,133,065,000元，未对本行资金使用造成影响。
2、截至2024年8月1日收市后，“苏农转债”转股导致本行总股本增加223,038,658股，补充本行

核心一级资本，提升了资本充足率，增强了本行资本实力，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促进了本行的长
期稳定发展。

特此公告。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日

证券代码：600507 证券简称：方大特钢 公告编号：临2024-055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第一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7/10
2024年7月8日~2024年9月30日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9,717,126股

0.42%
38,176,294.46元

3.83元/股~4.0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第一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
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4.50元/股，该价格不高于董
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方大特钢关于2024年第一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
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2024-05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4年第一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7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9,717,1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42%，购买的最高价为 4.04元/股、最低价为 3.83元/股，均价约为 3.93元/股，支付的金额为 38,176,
294.4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截至2024年7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9,717,12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42%，购买的最高价为4.04元/股、最低价为3.83元/股，均价约为3.93元/
股，支付的金额为38,176,294.4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日

证券代码：600984 证券简称：建设机械 公告编号：2024-054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股东柴昭一持有本公司股份86,

695,220股，占公司总股份 6.90%。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 2015年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
得，以及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相应增加的股份，上述股份均已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公司于2024年5月11日披露了《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 5%以上股东大宗交易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1），公司股东柴昭一先生拟自
2024年6月1日至8月31日的3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10,000,000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79%。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柴昭一先生本次已累计减持9,872,300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0.7854%，已达到减持计划的98.72%。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公司于2024年8月2日收到公司股东柴昭一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建设机械股份的告知函》，按
照前期告知的减持计划，本次累计减持已达到计划数的98.72%，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现将减
持计划实施结果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柴昭一

股东身份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持股数量（股）

86,695,220
持股比例

6.90%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64,12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2,575,22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
名称

柴昭一

减 持 数 量
（股）

9,872,300

减持比例

0.7854%

减持期间

2024/6/3～2024/8/1

减持方
式

大宗交
易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2.16 －2.67

减持总金
额（元）

22,999,620

减持完
成情况

已完成

当 前 持 股 数
量（股）

76,822,920

当 前 持
股比例

6.11%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3日


